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104學年度第2學期選拔優良學生實施要點
一、主    旨：鼓勵學生五育均衡暨適性發展，培養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的意志，激發學生榮譽心，並引發示範學習作用，以樹立優良校風。

二、選拔對象：在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在籍學生。

三、表揚人數：學校優良學生：本校高一、二、三各班每班一人，計60人。
(高三只接受校內表揚，不參與全市性優良學生選拔)
全市性優良學生：依規定本校得推薦4人。

四、候選人資格：前一學期成績：學業平均75分以上，且無小過以上記錄。

五、選拔標準：品行端正、知錯能改、最受同學敬愛者。
學習認真、舉一反三、最受同學效法者。
體魄強健、身心健康、最受同學喜愛者。
熱心服務、修己善群、最受同學歡迎者。
氣質高尚、生活充實、最受同學景仰者。

六、選拔及表揚方式：學校優良學生：高一、高二、高三各班推選一人，由學校頒獎表揚。

全市性優良學生：由全校學生自高一、二各班優良學生中投票選出4名（高一、二各2名），代表接受全市性表揚（曾於本校獲推薦其它項目全市表揚者，不宜重複推薦）
七、選務工作：本次投票工作併同104學年度班聯會正、副主席選舉辦理，採網路投票，投、開票系統委由
資訊組設計辦理。候選人編號由一年忠班為1號，依班級序次排序，二年忠班為21號，以

此類推。
八、候選人自我介紹時間：※2/26(五)前各班優良學生應擬妥A4直式的自我介紹至學生活動組。2/26 (五)高一、二各班優良學生請於中午12：00至綜合A教室集合，參加參選說明會。
※3月1日(週二)高一、二升旗提早至7時30分操場集合，由高二候選人依班級序出場。3月8日(週二)全校升旗提早至7時30分操場集合(高三不出席)，由高一候選人依班級序出場。自我介紹每人最多不超過1分半鐘。

九、選拔文宣期間及投票時間：

（一）各候選人Ａ４（直式）格式「自我簡介」：於2月26日（五）中午12:30前交學生活動組。
   （二）各候選人文宣活動：3月1日（二）至3月11日（五）止，需由學生活動組核章後始可張貼，並

於3月11日（五）下午6時前自行拆除，違者處以愛校服務一次。
十、投票時間與地點：3月11日(五)早上09:00至3月12日(六)凌晨12:00止，採網路投票。
十一、本辦法陳 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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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請附104學年上學期成績單影本。(未留存者，可至註冊組申請)本表請於2月26日（五）中午12:30前交學務處學生活動組逾時不予受理。


